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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参加表决的董事九名，

亲自参加表决的董事九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申请委托借款不超过人民币

１．８

亿元的议案》；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向广东省商业企业集团公司申请借

款不超过人民币

１．８

亿元， 委托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风支

行发放该笔贷款，期限不超过

１

年，借款年利率不超过

１６％

。 公司以广州

市越秀区寺右新马路以南土地

５４４６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作为贷款抵押，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述土地使用权在公司的账面价值为

２．４９

亿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副总经理李宏坤先生薪酬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薪酬委员会的决议决定，副总经理李宏坤先生的年

薪为人民币税前

６０

万元。

特此公告。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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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公司五届二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

公司持有的龙岩南纸有限公司

６８％

股权的议案》，会议同意公司将持有

的龙岩南纸有限公司

６８％

股权以协议方式转让给龙岩南纸有限公司另

一股东龙岩市华盛企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公司与龙岩市华

盛企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根据协议约定，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收到龙岩市华盛企业投资有限公司支付的第一期股权

转让款人民币叁仟叁佰伍拾伍万壹仟柒佰零柒元整（

￥３３

，

５５１

，

７０７．００

）。

特此公告。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 年十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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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报告书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

（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的相关规定，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

司”、“大东南”）编写了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报告书，具体内容如下：

一、股份回购方案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１

、上市以来，公司业务取得了较快发展，研发能力、经营能力大幅提高。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分别

实现营业总收入

１０７

，

６３３．２７

万元、

１４０

，

７１５．７１

万元、

１２２

，

９８４．６６

万元； 实现利润总额

７

，

１５０．４７

万元、

１２

，

５４２．０２

万元、

１１

，

０８３．１４

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

，

３４６．３８

万元、

７

，

７４４．３０

万元、

７

，

９２２．８５

万

元，实现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４

，

０９２．１２

万元、

１５

，

３１１．３１

万元、

－９６．５４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公司实现营业

总收入

６５

，

１３１．３１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

，

２４６．２１

万元，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９２６．２９

万元。

公司看好中国薄膜新材料行业的未来发展。 从历史看，目前公司的估值（市盈率）处于低位，公司本次使

用经营中富余资金回购部分股份，将有利于维护公司资本市场形象，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２

、本次回购的实施能够减少公司发行在外的总股本数，从而提升公司的每股收益。 以本次回购使用

资金上限

１．５

亿元及回购价格上限

７

元

／

股计算，回购股份数量为

２

，

１４２．８５

万股，回购股份比例约占本公司

现已发行总股本的

３．５５％

，回购后公司股本将降至

５８

，

２０８．１５

万股，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的每股收益（全面摊

薄）将从

０．０７０

元提高至

０．０７３

元，增长

３．７７％

。 公司每股收益的提升将有利于维护股价，进一步增强投资者

对公司的信心。

（二）回购股份的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

（三）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以及资金来源

用于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５

亿元人民币。

用于回购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四）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和使用资金限额

参照目前国内外证券市场塑料薄膜行业相关上市公司市盈率、市净率水平，以及公司经营业绩情况

和证券价格走势，确定公司本次回购社会公众股的价格为不超过

７

元

／

股。

公司在回购股份期内送股、转增股本或现金分红，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

上限。

（五）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拟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

Ａ

股社会公众股份。

公司将根据回购方案实施期间股份市场价格的变化情况，结合公司经营状况和每股净资产值，在回

购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５

亿元人民币、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

７

元

／

股的条件下，预计可回购

２

，

１４２．８５

万股，具体

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以回购资金最高限额

１．５

亿元人民币及最高回购价格

７

元

／

股计算， 预计公司可回购股份

２

，

１４２．８５

万

股，回购股份比例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３．５５％

，具体回购股份的比例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

数量占本公司已发行的总股本的数量为准。

（六）回购股份的期限

回购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６

个月内， 即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止，如果在此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则回购期限自该

日起提前届满。 公司将根据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授权，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

以实施。

（七）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方案全部实施完毕，按预计回购

２

，

１４２．８５

万股计算，回购股份比例约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

本的

３．５５％

，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的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回购前 回购后

股份数量 比例 股份数量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

２１８

，

６８８

，

５０３ ３６．２４％ ２１８

，

６８８

，

５０３ ３７．５７％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３８４

，

８２１

，

４９７ ６３．７６％ ３６３

，

３９２

，

９９７ ６２．４３％

股份总数

６０３

，

５１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８２

，

０８１

，

５００ １００％

从上表看出，回购完成后，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的比例将增加至

３７．５７％

，无限售条件股份将相应减

少到

６２．４３％

。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持股比例变动情况

以回购资金最高限额

１．５

亿元人民币及最高回购价格

７

元

／

股计算，预计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持股比

例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总数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回购实施前 回购实施后

浙江大东南集

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２２９

，

４８８

，

５０３ ３８．０３％ ３９．４３％ ２１８

，

６８８

，

５０３

（九）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重大发展影响的分析

经过多年、持续稳定的发展，公司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稳步提升。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总

资产为

３３．０３

亿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为

２６．９２

亿元，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４．６９

亿元，资产负债率

１０．８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４

，

２４６．２１

万元，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

为

－９２６．２９

万元。 假设此次回购资金

１．５

亿元全部使用完毕，按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测算，

此次回购资金全部用完，则约占公司总资产的

４．５４％

、约占公司归属上市公司股东权益的

５．５７％

、约占流

动资产的

９．７８％

。 本次回购金额将对公司产生一定的影响，具体如下：

１

、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回购使用资金金额较大，将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一定影响。 公司自上市以来，经营状况较好，财

务结构稳健，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合并口径资产负债率为

１０．８２％

，母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１６．２２％

。 假

设本次回购资金

１．５

亿元人民币使用完毕，公司合并口径资产负债率将达到

１１．３４％

，母公司资产负债率将

为

１７．２９％

，回购股份完毕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仍处于合理水平。

２

、对资本结构和每股收益的影响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资产总额

３３．０３

亿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

２６．９２

亿元，负债

３．５７

亿

元，资产负债率为

１０．８２％

，资本来源中来自权益资本的比重较大，本次回购股份后，将适当降低公司的权

益资本，使公司的资本结构趋于合理。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公司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４

，

２４６．２１

万元，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０７０

元。 本次

回购股份后，以最新公司股本

５８２

，

０８１

，

５００

股计，每股收益（全面摊薄）将达到

０．０７３

元，增长

３．７７％

。

３

、对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的影响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账面货币资金

４．６９

亿元，银行贷款余额仅为

２．６８

亿元，本次回购实施完成

后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对资金的需求。

４

、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客观上造成公司总资产、股东权益的减少，公司也有可能因本次回购而增加负债，导

致公司资产负债率有所上升，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有所下降，但公司当前资产负债率较低，并拥有多种

融资渠道，本次回购总体上将使公司的资本结构将更趋完善，在公司主营业务经营环境未来不出现重大

不利变化情况下，不会对公司偿债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５

、对公司业务战略的实施的影响

依据宏观经济形势、行业发展状况以及公司自身的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清晰、明确的发展战略，董

事会在提出本预案前已充分考虑了公司近两年战略实施在投资、收购和兼并等方面的资金需求。 本次回

购不会对公司发展战略产生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将提升公司资本市场的形象，并有利于公司今后持续、

稳健的发展。

６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

本次回购全部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将为

５８２

，

０８１

，

５００

股，公司股权分布情况符合公司上市的条件，

因此，回购后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

二、债权人通知

公司已就本次回购债权人通知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并作出了必要的安排：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对公司所有债权人进行公告通知。 截止本回购报告书公告日，未有公司债权人要求向本公

司清偿债务或者要求本公司提供担保。

三、回购账户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的补充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的规定，公司已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股票回购专用账户， 未来所有的股票回购将在专用账

户进行。 专用账户接受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的监督，只能买进不能卖出。

公司将委托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次回购的经纪券商，实施本次回购事宜。

公司将在回购期届满或者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后撤销回购专用帐户。

四、信息披露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的补充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的规定，公司在下列

情形履行报告、公告义务：

（一）公司将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予以公告；

（二）公司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

１％

的，将在自该事实 发生之日起

３

日内予以公

告；

（三）公司将在每个月的前

３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止上月末股份回购进展情况，包括已回购股份总数、

购买的最高价和最低价、支付的总金额等；

（四）公司将在回购期间的定期报告中公告回购进展情况，包括已回购股份的数量和比例、购买的最

高价和最低价、支付的总金额等；

（五）回购期届满或者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后，公司将在

３

日内公告股份回购情况以及公司股份变动

报告，包括已回购股份总额、购买的最高价和最低价、支付的总金额等内容。

五、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股东大会回购决议公告前六个月是否存在买卖本公司股

份行为，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核查结果，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直系亲属在董事会作出回购决议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与公司关联

关系

交易时间 买入

／

卖出 交易股数

买入

／

卖出价

格

（

元

／

每股

）

交易次数

温孝雅

本公司董事

黄剑鹏之母

２０１２．０８．０９

买入

５００ ６．１８ １

公司其它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董事会作出回购决议前六个月不存在买卖本

公司股份的行为。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董事会作出回购决议前六个月内不存在单独或者

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

六、法律顾问对本次回购股份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回购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回购管理

办法》、《补充规定》、《回购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有关上市公司回购本公司股份的条件和要

求，公司将本次回购的相关材料报送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同时公告《回购报告书》后，本

次回购方案的实施不存在法律障碍。

七、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回购股份的结论性意见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回购公司部

分社会公众股份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认为：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

（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

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等相关文件的规定，浙商证券认为大东南本次回购股份符合上市公司回购

社会公众股份要求的相关规定。

本次回购股份所需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从公司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来看，公司财务结构较

为合理，偿债能力较强。 预计公司实施本次回购股份后，在主营业务经营环境未来不出现重大不利变化

情况下，公司将继续保持稳健的财务结构，有能力使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因本次回购股份而受到重大

影响。

八、备查文件

（一）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二）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三）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有关公司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独立意见

（四）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债权人通知公告

（五）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预案

（六）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之独立财务

顾问报告

（七）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法律意见

书

（八）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

（九）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自查报告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０

证券简称：闰土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９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诉讼案送达情况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闰土股份”）近日收到上海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应诉通知书》【（

２０１２

）沪一中民五（知）初字第

２４１

号】及相关诉讼材料。

二、诉讼案基本情况

１

、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上海典翘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被告二：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２

、原告诉讼请求

原告诉讼要求本公司立即停止生产、 销售和许诺销售受中国专利

ＺＬ９９１０４１７７．１

（以下简称“涉案专利”）保护的染料制品，赔偿其经济损失壹亿

元人民币，承担该案诉讼费用；要求上海典翘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

告一”）停止销售涉案专利保护的染料制品。

三、涉案专利相关情况

１

、涉案专利权属变更情况

涉案专利的申请人为戴斯塔纺织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德国两和公司 （以下

简称“戴斯塔”），申请日期为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２３

日， 授权公告日为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９

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涉案专利权转让给戴斯塔颜料德国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涉

案专利权由戴斯塔颜料德国有限责任公司转让给浙江龙盛。

２

、涉案专利在国内相关事项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戴斯塔向浙江省知识产权局递交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书，

指控浙江龙盛和浙江闰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闰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已

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整体变更为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侵犯了涉案专利权，浙

江龙盛和本公司以产品不侵权和专利无效为由向浙江省知识产权局提出答辩

意见。 浙江龙盛和本公司分别向国家知识产权专利复审委员会（以下简称“专

利复审委”）提出了无效宣告请求。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专利复审委作出第

９３２３

号

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 宣告涉案专利专利权全部无效。 戴斯塔不服该决

定，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一中院”）提起了行政诉讼。北

京一中院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作出（

２００７

）一中行初字第

５３４

号判决书，以被告专

利复审委“没有严格按照《审查指南》的要求组织口头审理的听证程序”为由，

判决撤销专利复审委第

９３２３

号决定。专利复审委、浙江龙盛和本公司均向北京

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作出二审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戴斯塔向浙江省知识产权局申请撤回了有关涉案专利侵权纠

纷的行政处理请求，浙江省知识产权局裁定同意戴斯塔撤回其处理请求，终结

本案的处理程序。

在浙江龙盛提起本次诉讼前，本公司已撤回涉案专利的无效宣告请求。

四、诉讼应对措施

１

、对于本诉讼案，公司将积极应诉。

２

、本公司以涉案专利不具备新颖性和创造性等理由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向

专利复审委提出无效宣告请求， 并于当天收到专利复审委出具的案件编号为

４Ｗ１０１９７１

的《无效宣告请求受理通知书》。

３

、本公司保留采取相应法律行动的权利。

公司会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及时关注

公司在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公告。

五、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诉讼尚未进入实体审理， 故目前尚不能预测本次诉讼对公司的财务影

响，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六、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事项

截至本诉讼事项公告日，本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不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 《应诉通知书》【（

２０１２

） 沪一中民五

（知）初字第

２４１

号】。

２

、原告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副本。

３

、专利复审委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出具的案件编号为

４Ｗ１０１９７１

的《无效宣告

请求受理通知书》。

４

、专利复审委作出的第

９３２３

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

５

、北京一中院（

２００７

）一中行初字第

５３４

号《行政判决书》。

６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

）高行终字第

４０８

号《行政判决书》。

特此公告。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８１

证券简称：汇鸿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江苏汇鸿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汇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通

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时以现场结合

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由

９

位董事参与表决，实际

９

位董事参与表决。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拟聘请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 公司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具体情况与其签订聘任合同，决定其报酬和相关事项。

会议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聘

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会议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江苏汇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８１

证券简称：汇鸿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江苏汇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 否

●

公司股票是否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 否

江苏汇鸿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３

、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户部街

１５

号兴业大厦本公司

２０

楼会议室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的表决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２

、因故不能亲自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可不

必为公司股东）。

３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

四、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５

：

００

。

２

、登记方式：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进行登记；法人股东

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书、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

记；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和持股凭证进行

登记；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３

、登记地点：公司投资发展部

通讯地址：南京市户部街

１５

号兴业大厦

２０

楼

邮政编码：

２１０００２

传真：

０２５－８４４００８００

４

、其他事项：

（

１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

２

）会议咨询：公司投资发展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５－８６６４８１１２

传真：

０２５－８４４００８００

联系人：晋永甫、王胜华

特此通知。

江苏汇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１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江苏汇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限：自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至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事项：本人

／

本单位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

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审议

《

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附注：

１

、授权委托人为个人股东由委托人本人签字，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公章并同时由法定

代表人本人签字。

２

、请根据授权委托人的本人意见，对上述审议事项选择赞成、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表

格内打勾，三者只能选其一，选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则视为对审议事项的授权委托无

效。

３

、授权委托书复印、剪报或按以上格式制作均有效。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

１０１

号交易大厦

联系人：唐女士、颜先生 联系电话：（

０２３

）

０２３６３６２２６３８

、

０２３６３６２２３８０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

万元

）

Ｇ３１２ＣＱ１００１３５１

岳阳洪源物流有限

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

及

２２２０．６７５３７３

万元

债权捆绑转让

１４５７３．７４ １２２４７．８３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搬运装卸

、

仓储理货

、

货运代理

（

以上所有项目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０５

月

３１

日

）；

保税仓库的经营

；

物业管理

；

普通机械加工

、

普通机械制

造

。

经评估总资产为

１４５７３．７４

万元

，

净资产为

１２２４７．８３

万元

，

该

１００％

股权及

２２２０．６７５３７３

万元债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

１４４６９

万元协议或竞价捆绑转让

。

产权转让相关详情及资

料信息

，

请详见网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联系方式

：

景先生

１８６２３０６９８８４

１４４６９

Ｇ３１２ＣＱ１００１３４９

黑龙江省华富电力

投资有限公司

１％

股

权转让

８９９８０．６５ ６３４３３．９３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２６０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从事电力及其他项目的开发建设

；

购销电力

设备及材料

、

建筑材料

、

计算机及通讯设备

（

需许可证审批除外

）、

冶金产品

。 （

以上项目

需国家审批除外

）。

经评估总资产为

８９９８０．６５

万元

，

净资产为

６３４３３．９３

万元

，

该

１％

股权拟

按现状以不低于

６３４．３４

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

产权转让相关详情及资料信息

，

请详见网

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联系方式

：

唐先生

１８６９６７５００５０

６３４．３４

Ｇ３１２ＣＱ１００１３４８

黑龙江省华富电力

投资有限公司

５％

股

权转让

８９９８０．６５ ６３４３３．９３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２６０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从事电力及其他项目的开发建设

；

购销电力

设备及材料

、

建筑材料

、

计算机及通讯设备

（

需许可证审批除外

）、

冶金产品

。 （

以上项目

需国家审批除外

）。

经评估总资产为

８９９８０．６５

万元

，

净资产为

６３４３３．９３

万元

，

该

５％

股权拟

按现状以不低于

３１７１．７

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

产权转让相关详情及资料信息

，

请详见网

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联系方式

：

唐先生

１８６９６７５００５０

３１７１．７

Ｇ３１２ＣＱ１００１３４６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

０．３３％

股 份 转

让

＼ ３１４４９５．０１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６２１１２

万元

，

经营范围

：

资金信托

；

动产信托

；

不动产信托

；

有价证券

信托

；

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

；

作为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

；

经

营企业资产的重组

、

购并及项目融资

、

公司理财

、

财务顾问等业务

；

受托经营国务院有

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

；

办理居间

、

咨询

、

资信调整等业务

；

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

；

以存放同业

，

拆放同业

、

贷款

、

租赁

、

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资产

；

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

保

；

从事同业拆借

；

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

以上

经营范围包括本外币业务

。

经评估净资产为

３１４４９５．０１

万元

，

该司

０．３３％

股份拟按现状以

不低

１０３７．８４

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

产权转让相关详情及资料信息

，

请详见网站

（

ｗｗｗ．

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联系方式

：

黎先生

０２３－６３６２２３８０

１０３７．８４

Ｇ３１２ＣＱ１００１３４５

长安标致雪铁龙汽

车有限公司

５０％

股

权转让

４０１２９３．４９ ２７８０８４．９２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４０００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研发

、

生产汽车

（

乘用车和商用车

）

及其相关

发动机

、

变速箱

、

零部件

、

维修配件

；

销售上述汽车

、

相关发动机

、

变速箱及零部件和维

修配件

；

提供相关售后服务

、

与该等售后业务相关培训的服务等

。

经评估总资产为

４０１２９３．４９

万元

，

净资产为

２７８０８４．９２

万元

，

该

５０％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

２００７４２．４６

万元协

议或竞价转让

。

产权转让相关详情及资料信息

，

请详见网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联系

方式

：

景先生

１８６２３０６９８８４

２００７４２．４６

Ｇ３１２ＣＱ１００１３４３

四川凯达化工有限

公司

２２．４２６２％

的股

权转让

＼ ５２８５６．６１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

经营项目

：

民用爆炸品和化工产品生产

、

经营

（

以上经营

项目凭民用爆炸物生产许可证核定的项目期限经营

）；

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的进口

业务

（

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

）。

经评估净资产为

５２８５６．６１

万元

，

该

２２．４２６２％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

１２１１０．１４８

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

产权转让相关详情及资料信息

，

请详见网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联系方式

：

庄女士

６３６２３０９５

１２１１０．１４８

重庆鑫辉三角滩锰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转让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３８０７．５

万元

，

经营项目

：

硅锰合金

、

电解金属锰生产及销售

；

锰矿销售

；

水力电力开发

。

经评估净资产为

１３５１１．９

万元

，

该

１００％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

１３３６０

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

产权转让相关详情及资料信息

，

请详见网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联系方式

：

０２３－６３６２２６３８

唐女士

重庆泛洋实业有限公司等

５８

户债权资产包转让 现对重庆泛洋实业有限公司等

５８

户债权资产包整体转让

，

保证金

３５０

万元

，

拟按现状以不低于

１１３０

万元挂牌转让

。

转让相关详

情

、

特别告知及受让要求请详见重庆联交所网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以公告内容为准

。

联系方式

：

０２３－６３６２２６３８

唐女士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７９

股票简称：重庆港九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３

号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

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

程》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制定〈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高管人员薪酬考核分配办法〉的议

案》。

关联董事熊维明先生、魏益先生、张强先生在表决时予以回避，其余

６

名非关联董事均

表示同意。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以下独立意见：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高管人员薪酬考核分配办法》根据高管人员承担的责任与风

险以及经营业绩等来确定其全年薪酬收入，考核指标包括基本指标、分类指标、辅助指标

等三类指标，保证了对高管人员考核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有利于调动高管人员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促进公司资产经营效益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董事会在表决该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程序合法、规范、公平，同意《关于

制定〈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高管人员薪酬考核分配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拟变更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原证券事务代表邓红女士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担任证券事务代表，另聘张丹梅

女士为证券事务代表。

张丹梅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 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考试，

符合证券事务代表的任职条件。

表决结果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汕头市源祥拍卖行有限公

司与汕头经济特区拍卖行

联合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

2012

年

12

月

28

日上午

10

：

00

在【汕头市中

级人民法院西门三楼

A306

室（韩江路

33

号）】公开拍卖下列标的物：

广东威达医疗器械集团公司持有的盛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称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共

200

万股（股票原名

ST

威达，现名

ST

盛达，证券代码

000603

，股东代码

0800015497

，

包括红股、配股、转增配股等）。 股权性质已确定为无限售流通股。

起拍价：

3862

万元；保证金：

300

万元。

备注：该标的物为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拍卖。 监督电话：

88933176

。 办理竞买登记截止时间为

2012

年

12

月

27

日上午

11

：

00

止，有意竞买者需将保证金直接划入我司指定帐户，名称：

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帐号：

2003020209024911820

，开

户行：工行外马支行。 并由缴款人到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财务室

办理有关手续后到我司登记办理竞买手续。 上述标的物的优先购

买权人，有意参加竞买者，需提出申请及依据，并应于截止登记前

到我司办理相关手续，否则视为放弃相关权利。 对上述标的物有

异议者，请在见报后五天内与我司联系并向委托方递交异议书。

联系地址：汕头市珠江路丽水庄中区

11

幢

11

层

联系人：林小姐 电话：

0754-88736733

联系人：郑小姐 电话：

0754-88893066

、

88875186

本次公告

(2012-228)

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

2012

年

12

月

10

日的投资单位价格

,

下一公告日为

2012

年

12

月

13

日。

信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各账户价格为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信诚人

寿全国服务电话：

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 信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本次公告

(2012-228)

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

2012

年

12

月

10

日的投资单位价格

,

下一公告日为

2012

年

12

月

13

日。

信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各账户价格为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信诚人

寿全国服务电话：

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 信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优选全债投资账户（原债券投资账户） 2001年5月15日

稳健配置投资账户（原增值投资账户） 2001年5月15日

成长先锋投资账户（原基金投资账户） 2001年9月18日

现金增利投资账户（原稳健增长投资账户） 2005年3月25日

平衡增长投资账户 2007年5月18日

策略成长投资账户 2007年5月18日

积极成长投资账户 2007年5月18日

打新立稳投资账户 2010年6月25日

季季长红利投资账户 2010年6月25日

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14.81390�

15.67890�

21.95522�

11.67731�

8.97552�

10.34672�

8.56663�

9.65673�

7.67791�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９２

证券简称：九龙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５９

号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聘请的审计机构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职国际”）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 近日，公司接审计机构通知， 天职国际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完成

了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转制相关工作， 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

准，更名为“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及经营范

围保持不变。 审计机构名称变更后仍继续沿用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

等全部资质。

本次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更名不涉及审计机构变更。

特此公告。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２２

股票简称：

ＳＴ

金化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６３

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相关议案，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恢复交易（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告）。

目前，公司已将购买河北金牛旭阳化工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的相关材料报

送河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月发布一次进展情况公告。

特此公告。

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９

证券简称：

＊ＳＴ

黄海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６８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网址及电子邮箱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工作需要，本公司网址及相关电子邮箱变更如下：公司网址

现 为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ｙｅｌｌｏｗｓｅａ．ｃｏｍ．ｃｎ

； 相 关 电 子 邮 箱 现 为

ｑｄ＿ｙｅｌｌｏｗｓｅａｒｕｂｂｅｒ＠１６３．ｃｏｍ

。

对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本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０９

证券简称：三友化工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５

号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资金

到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我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公告了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资金的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４

号），根据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下达青海

省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园区循环化改造项目中央补助资金投资计划的通

知》（青发改投资【

２０１２

】

５８４

号）文件，公司控股子公司青海五彩碱业有限公司

１１０

万吨

／

年纯碱项目，作为青海省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的重点项目，获得

中央补助资金

３０００

万元，该笔资金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到账，专项用于

１１０

万

吨纯碱项目石灰污水回收利用、大柴旦饮马峡工业区污水处理厂建设、大柴

旦饮马峡工业区垃圾填埋场等项目建设。

由于上述项目正在建设期，尚未结转资产，因此该笔补助资金对公司当

期损益没有影响。

特此公告。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０

证券简称：华神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５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四川省卫生厅、四川省财政厅在四川省卫生厅官方网

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ｃｗｓｔ．ｇｏｖ．ｃｎ／

）上联合发布了《关于印发

＜

四川省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用药目录

＞

的通知》（川卫办发〔

２０１２

〕

７２５

号），公司产品三七通舒胶

囊、鼻渊舒口服液、鼻渊舒胶囊、一清颗粒、儿感退热宁口服液、苯溴马隆

胶囊、九味羌活颗粒、复方丹参片、罗红霉素分散片、余甘子喉片、伏立康

唑片进入四川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用药目录。

本次公司产品进入四川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用药目录， 公司预计将

对公司上述品种的销量起到一定提升作用，不会对今年的业绩产生影响；

同时由于购买行为和消费需求的发生取决于相关医疗服务机构及消费者

的诉求，公司目前也难以准确评估对以后年度的销售产生影响的程度。

特此公告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